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金訴字第1593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
被      告  溫偉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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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45

74號）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所宣示之判決，有應補充

部分，爰補充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

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被告溫偉城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論罪，均詳如本院於民

國114年3月19日所為113年度金訴字第1593號判決(下稱原判

決)所載。

二、按判決之主文，係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之結果，

以確認國家對被告犯罪事實之刑罰權存在與否及所論處之罪

名、應科之刑罰等具體刑罰權之內容，是判決之實體確定

力，僅發生於主文。若主文未記載，縱使於判決之事實或理

由內已敘及，仍不生實質確定力，即不得認已判決，而屬漏

未判決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79號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又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

具有獨立性，而得與罪刑部分，分別處理，是倘於主文漏未

記載而漏未判決，應屬補行判決之問題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次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

收，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

額；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

徵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5項定有明文。

查，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新臺幣4,000元之報酬，業據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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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供承在卷(見本院金訴字卷第85頁)，尚未扣案，復查無過苛

調節條款之適用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

規定諭知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

時，追徵其價額。本院原判決漏未沒收上開犯罪所得，爰依

法補充判決如主文所示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

段，補充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軍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莆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謝長志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巧俞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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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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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verflow: hidden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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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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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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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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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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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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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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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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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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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金訴字第1593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被      告  溫偉城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4574號）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所宣示之判決，有應補充部分，爰補充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被告溫偉城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論罪，均詳如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所為113年度金訴字第1593號判決(下稱原判決)所載。
二、按判決之主文，係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之結果，以確認國家對被告犯罪事實之刑罰權存在與否及所論處之罪名、應科之刑罰等具體刑罰權之內容，是判決之實體確定力，僅發生於主文。若主文未記載，縱使於判決之事實或理由內已敘及，仍不生實質確定力，即不得認已判決，而屬漏未判決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7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具有獨立性，而得與罪刑部分，分別處理，是倘於主文漏未記載而漏未判決，應屬補行判決之問題，合先敘明。
三、次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5項定有明文。查，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新臺幣4,000元之報酬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(見本院金訴字卷第85頁)，尚未扣案，復查無過苛調節條款之適用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本院原判決漏未沒收上開犯罪所得，爰依法補充判決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，補充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軍良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莆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謝長志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巧俞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金訴字第1593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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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45
74號）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所宣示之判決，有應補充
部分，爰補充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
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被告溫偉城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論罪，均詳如本院於民
    國114年3月19日所為113年度金訴字第1593號判決(下稱原判
    決)所載。
二、按判決之主文，係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之結果，
    以確認國家對被告犯罪事實之刑罰權存在與否及所論處之罪
    名、應科之刑罰等具體刑罰權之內容，是判決之實體確定力
    ，僅發生於主文。若主文未記載，縱使於判決之事實或理由
    內已敘及，仍不生實質確定力，即不得認已判決，而屬漏未
    判決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7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    又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具有獨
    立性，而得與罪刑部分，分別處理，是倘於主文漏未記載而
    漏未判決，應屬補行判決之問題，合先敘明。
三、次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
    ，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
    ；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
    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5項定有明文。查，
    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新臺幣4,000元之報酬，業據被告供承
    在卷(見本院金訴字卷第85頁)，尚未扣案，復查無過苛調節
    條款之適用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
    諭知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
    徵其價額。本院原判決漏未沒收上開犯罪所得，爰依法補充
    判決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
    ，補充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軍良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莆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謝長志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巧俞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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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4574號），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所宣示之判決，有應補充部分，爰補充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被告溫偉城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論罪，均詳如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所為113年度金訴字第1593號判決(下稱原判決)所載。
二、按判決之主文，係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之結果，以確認國家對被告犯罪事實之刑罰權存在與否及所論處之罪名、應科之刑罰等具體刑罰權之內容，是判決之實體確定力，僅發生於主文。若主文未記載，縱使於判決之事實或理由內已敘及，仍不生實質確定力，即不得認已判決，而屬漏未判決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7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具有獨立性，而得與罪刑部分，分別處理，是倘於主文漏未記載而漏未判決，應屬補行判決之問題，合先敘明。
三、次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5項定有明文。查，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新臺幣4,000元之報酬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(見本院金訴字卷第85頁)，尚未扣案，復查無過苛調節條款之適用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本院原判決漏未沒收上開犯罪所得，爰依法補充判決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，補充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軍良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莆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謝長志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巧俞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
